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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标准，主要看学校是否尽到了相当注意义务。 ■严格限

制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 ■对学校与其他加害主体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应予严格限制，限于他们实施的加害行为相互直接

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其行为具有关联共同性，构成共同

侵权的情形。 近年来，未成年学生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呈逐年

上升趋势，但就未成年学生伤害案件的归责原则、法律适用

等问题，各地法院对相关司法解释在认识上也不一致，处理

案件掌握的尺度很不统一。本文对此类案件的相关问题进行

探讨。 一、判断学校过错的标准 对学校来说，如果学校日常

工作中管理失当，且这种不当之处是造成损害事实的原因之

一，就应承担过错责任。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界定“管

理失当”。 有观点认为，一般应推定学校有疏于教育、管理

与保护的过错，除非学校能够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足够的

注意义务，证明其无过错方可免除其责任。笔者认为，对学

生加以特别的保护，对学校是不公平的，最终损害的还是学

生自身的权益。作为专门进行教育的机构，学校区别于以营

利为目的的企业公司法人，属于公益法人。对学校施以过重

的责任，会使得学校无法积极主动地开展与素质教育相适应

的各种教学活动，学生也就难以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最终受

到损害的将是广大学生的利益和国家的教育事业。 为实现学

生合法权益的保护与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之间利益的平衡，

可以借鉴英国的做法。该国判例法明确反对社会对学校的管



理提出苛刻的要求，认为教师应该是“有理性的细心的父母

”，但不应该是“过分谨慎的父母”。英国法院认为，一个

小学生冬天在学校的操场上滑冰时受伤，此时学校管理上并

没有过失。如果要求学校承担过错责任，就属苛求。法院认

为“对孩子过分管理可能是质量低劣的教育实践”，“在学

校中时时刻刻对孩子事无巨细严加管理”不利于培养孩子的

独立性，不利于实现教育的目标。英国的判例法中有一句经

常被引证的名谚：“一个孩子扭曲了自己的脖子，比让人扭

伤了他的精神要更好一些。”因此，判断标准主要是看学校

是否尽到了相当注意义务，即根据通常的预见水平和能力，

学校应该预见到潜在危险或认识到危险结果而没有注意，或

没有采取避免危害结果的措施，就可以认定学校未尽相当注

意义务，具有过错，依法对损害后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同时鉴于未成年学生的年龄、智力状况差别较大，在确认学

校是否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时，不应简单地一概而论，还

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根据其知识、智力状况来判

定学校对其应尽的职责，并进一步认定学校是否需要承担相

应的责任。 二、如何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又称

衡平责任原则，是指当事人双方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法

律又无特别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时，由法院根据公平观

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等情况的基础上，责令加害人

对受害人的损害给予适当的补偿，由当事人合理地分担损失

的一种归责原则。 有的观点虽然认为学校无过错即可免责，

但同时认为许多未成年人在伤害事件中损失巨大，学校免除

责任后，受害人无力单独承担损失，对其治疗、恢复十分不

利，可能影响其一生的前程，故从帮助受害人、维护社会稳



定的角度出发，可以要求学校适当承担一定的公平责任，分

担受害人的损失。而在实践中，由于在认识上存在分歧，如

果滥用公平责任原则，随意用加重学校负担的代价来补偿受

害人，在法理上完全颠覆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就会致使相

同的案件不能得到统一的审理，造成实体上的不公正。 应当

指出，存在滥用公平责任原则的现象不是偶然的，民法通则

将公平责任原则作为一项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在世界上

是独一无二的，对此学界本身争议就很大。因此，如何在审

判实务中妥善运用公平责任原则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对

此，笔者认为，学校应当有条件地承担公平责任：其一，在

确定责任时，只有在不能根据过错确定责任，或依过错确定

赔偿范围明显有失公平，或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能

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其二，虽然学校的行为没有过错，但却

从该行为中有所受益，应承担公平责任，否则学校不承担任

何责任。例如学校组织学生参加运动会，学生在比赛中受伤

，相关各方均无过错，此时就可以认为学校是学生参赛的受

益者，应酌情对受害人进行补偿。需要明确的是，只有同时

符合上述两个条件，方可判决学校承担公平责任。 三、如何

适用过错相抵规则 过错相抵，又称比较过错，是指在混合过

错中，通过确定并比较加害人和受害人的过错程度，以决定

责任的承担和责任的范围。它能够衡平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

益，充分体现过错责任的固有作用。 实务界对如何适用过错

相抵规则存有争议，一种观点是须有行为能力说，认为应将

未成年学生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区

别对待，过错相抵规则仅适用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理由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学生因缺乏意志能力，对自己的



行为无法进行识别，不能预见其后果，依法对其行为不应承

担任何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智力发育到一定程度

，对事物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可以适用过错相抵规则。 另一

种观点是识别能力说，认为不必区分无民事行为能力与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只要学生对损害的发生有识别能力，

即应适用过错相抵规则。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这是因为6

周岁以上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小学生对行为的危险性即已具

有了一定的识别能力，第一种观点一概让学校有过错即承担

全部责任有失公允。当然，对受害人的监护人存在过错的，

也应适用过错相抵规则。 四、混合过错情况下学校应否承担

连带责任 在未成年学生受伤害的索赔诉讼中，如学校与加害

学生或校外第三人对损害后果存在混合过错的，学校应否与

加害学生的监护人、校外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呢？各地法院

对此认识不统一，有的判决学校承担连带责任，有的判决学

校承担按份责任。 连带责任是指具有特定法律关系的多数债

务人中的任何一人，均需对债权人承担违反法定义务或约定

义务后所产生的全部强制性法律后果的一种共同责任。通说

认为，连带责任是一种加重责任，事关当事人利益甚巨，故

须有法律明文规定或当事人明确约定时方可认定成立连带责

任。在侵权行为法上，应否判令数人对其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关键取决于各加害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就共

同侵权行为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的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

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

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

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据此，笔者



认为，对学校与其他加害主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应予严格限

制，限于他们实施的加害行为相互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

果，其行为具有关联共同性，构成共同侵权的情形。此外，

学校和其他加害主体之间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连

带责任。如学校未履行应尽的教育、管理职责，并因此与其

他主体的加害行为发生偶然的结合造成学生伤害的，因学校

没有实施加害行为，只是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只应就其未

尽合理限度范围内造成的损失承担与其过错相当的责任，而

且只有在直接侵权的第三人无法承担责任时方应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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